
附件1： 

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科研计划立项指南

为了进一步研究、探索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规律，培养高层次、高质量的人才，我校将继续启动《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科研计划立项》。本次立项主要分为以下三方面内容：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研究生教材建设立项；研究生教育研究立项。

一、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

1、立项的指导思想

课程学习是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环节之一。研究生课程学习不仅是传承知识、拓宽基础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是研究生论文和科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课程建设立项，进一步推进研究生课程建设，培育研究生的名牌课程和精品课程，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立项的申请条件和要求

（1）资助范围：课程建设基础好、教学与学术水平高、覆盖面较宽的研究生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反映学科重要前沿领域的研究生新课，具有跨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生新课。申请立项的课程必须是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学位必修课程。本次立项原则上仅资助硕士研究生课程（博士研究生外语和政治课除外）。

（2）优先资助：学科建设好、国内外学术影响较大、研究生数量多、生源充足的学科；具有前沿性、先进性、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学科；有创新性改革的研究生平台课。

（3）主讲教师：一般应有副教授以上的职称，教学效果好。

（4）课程内容：课程应具有高水平的教学大纲，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具有前沿性、应用性和针对性，应能运用多媒体教学，适应网络化教学条件，相关的教学大纲、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能上网并可对校内免费开放，体现我校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趋势，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性思维。

3、立项的申请、建设周期、经费、应取得的成果

（1）申请人需填写《东北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申请书》，每位申请人一次只能申报一个课题。

（2）研究生院每年原则上资助5—10项课程建设项目，鼓励所在学院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研究生院对每门课程资助经费原则上为2万元，有条件的学院和个人可以追加配套经费。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不超过二年。

（3）课程建设立项结题后，课程的教学质量应有显著提高，采用先进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学生选课人数逐年增加，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效果反映良好，在各种教学课件检查和评比中成绩优良，成为名牌课程、精品课程。

（4）研究生院负责检查项目申请人承担项目的完成情况，并据此对后继经费分别采取继续资助、暂停或终止资助。

（5）如果在规定的项目完成期到期后一月内，研究生院尚未收到项目申请人的任何书面申请或说明，研究生院可从项目申请人资助资金中扣还违约项目已领取的资助经费，并终止对项目申请人的资助以及取消项目申请人继续参加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科研计划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的申请资格。

二、研究生教材建设立项

1、立项的指导思想

教材是课程的主要载体，是教师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工具，教材质量直接影响研究生的教学质量。通过研究生教材建设的立项，培育研究生的精品教材，改革研究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跟踪世界科学研究发展的动向，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立项的申请条件和要求

（1）申请立项的教材必须是我校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课程所用的教材。本次立项原则上仅资助硕士研究生用教材（博士研究生外语和政治课用教材除外）。

（2）申请立项的教材应适应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的需要，符合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适合研究生教学与学习方式的不同特点和要求。

（3）教材应体现学科前沿和最新研究成果，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体系，在国内同类教材中较为先进。

(4)申报的教材原则上必须经过一轮以上的研究生教学实践，遵循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5)教材主编一般应具有教授职称，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正在从事本门课程的教学工作。鼓励有丰富经验的教师和青年教师合作编写适应教材改革发展需要的教材，以保持教材的延续性。对曾获得国家、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的主要获奖人及入选“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等教材的编者，予以优先重点支持。以前获得过教材建设资助但没有结题的本次不得申报。

(6)学校将重点建设和资助能够充分反映我校学科优势和特色的高水平教材和那些教学改革力度较大、在内容和体系上有明显特色的教材以及与之配套的系列教材，重点资助选课人数多教学急需的教材。

3、立项的申请、建设周期、经费和验收

(1)申请人需填写《东北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立项申请书》，每位申请人一次只能提出一项申请。

(2)研究生院每年资助10项教材建设立项，鼓励所在学院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研究生院对每项立项资助2万元，有条件的学院和个人可以追加配套经费。建设周期一般不超过二年。

(3)资助建设的教材应在一年内完成初稿，项目实施一年后进行中期检查，对项目的进展状况做出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项目的实施计划及资助情况。教材编写工作的最终成果验收合格后，按照编者与出版社签定的出版合同规定出版教材。作为教材立项的成果，正式出版的教材须在教材的左上角以四号加粗宋体字统一标注“东北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资助教材”。

(4）如果在规定的项目完成期到期后一月内，甲方尚未收到乙方的任何书面申请或说明，甲方可终止对乙方的资助以及取消乙方继续参加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科研计划教材建设立项的申请资格。

三、研究生教育研究立项

1、立项的指导思想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和类型的不断增加，研究生的教育研究工作愈加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进一步探讨在目前形势下，建立科学合理、优化的研究生培养与管理体系，促进先进的培养与管理方法和模式的形成，提高研究生的培养与管理质量，实现我校研究生规模、结构、质量的协调发展。

2、立项的申请条件和指南

(1)立项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我校在职教师或正在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教师须有不少于3年的研究生指导或研究生教学经验，行政管理人员须有不少于3年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经历。以前获得过该项资助但没有结题的本次不得申报。

(2)立项的选题主要围绕“深化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这一主题，研究和探讨研究生的招生管理、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与管理、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研究生教学与培养、研究生学位管理等，目的是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启迪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立项的申请、周期、经费和验收

(1)申请人需填写《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每位申请人一次只能申报一个课题。

(2)研究生院每年原则上资助5项教育研究项目，鼓励所在学院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研究生院对每项教研立项资助1——3万元，有条件的学院和个人可以追加配套经费。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不超过二年。对规模较大，开发周期比较长的项目可以分期申报、分期验收。

(3)项目负责人须提供一份完整的调研报告和研究成果作为立项的成果。项目主要负责人在项目验收前必须在有关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与本研究项目有关的论文至少2篇，其中一篇必须发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1—960X）作为立项的成果。成果中应注明“东北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立项资助项目”；或作为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或其研究成果被研究生院采纳并应用到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围绕“深化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一主题，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4)研究生院负责检查项目负责人承担项目的完成情况，并据此对后继经费分别采取继续资助、暂停或终止资助。立项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向研究生院提供有关成果的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由研究生院留存）。

(5)如果在规定的项目完成期到期后一月内，研究生院尚未收到项目负责人的任何书面申请或说明，研究生院可从项目负责人资助资金中扣还违约项目已领取的资助经费，并终止对项目负责人的资助以及取消项目负责人继续参加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科研计划研究生教育研究立项的申请资格。

以上三项研究生教育科研计划立项以学院为单位进行初评，初评合格后，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将请有关专家进行评审，评审合格后准予立项。资助经费采取一次核定、分批拨付的方式。首批资助经费（资助金额的50%）在正式立项后拨付。各类资助项目实施一年后进行中期检查，对立项项目的进展状况做出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项目的实施计划及资助情况，中期检查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的资助资金。验收不合格，必须按专家要求进行整改，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项目负责人，三年内学校不再受理其任何研究生教育的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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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科研计划立项项目中期检查名单
	学院
	类型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材立项
	现代控制工程应用案例
	钱晓龙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学院
	教材立项
	生物医学数字信号处理与工程实践
	徐礼胜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教材立项
	多孔介质中的流体流动与传递现象
	徐曾和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教材立项
	高等岩石力学
	王述红

	文法学院
	教育研究立项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个案研究
	周建民

	工商管理学院
	课程立项
	人力资源管理
	贾建锋

	工商管理学院
	课程立项
	高级宏观经济学
	郭德仁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课程立项
	实用机械振动分析与预知维修
	李佳

	理学院
	课程立项
	化学动力学
	王军

	外国语学院
	课程立项
	基于数据库的研究生“英语写作课程”建设
	李欣

	文法学院
	课程立项
	公共政策典型案例分析
	李丹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课程立项
	分布式操作系统
	张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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